南投縣政府獎勵影視業者拍攝影片  
勘景申請書
(本申請書可影印使用，所有申請表格及附件資料均請以A4規格繳交）

	申請人姓名
	
	身分證
統一號碼
	

	公司名稱
	
	代表劇組／影片名稱
	

	連絡電話(公)
	
	行動電話
	

	E-mail
	
	傳  真
	

	聯絡地址
	

	影片規格
	□電影(16mm、35mm或HD拍攝) 

□電視節目片 □紀錄片 □廣告
□其他
	影片長度
	

	勘景地點

項目
	□地點：
□項目：
□其他需協助事項： 
□參與勘景人數：   人（含演藝人員  人、影視工作人員  人）

	勘景時間
	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起    至       月    日    時

 (註：請事先於15日前提出申請）

	1. 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。

申請日期：民國　 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（請加蓋申請單位印鑑章，如為學生請以系所名義提出申請）

申請人簽名


一、申請文件如需退還原寄件人，請另附回郵信封及地址，將於審查完畢後寄回申請人。

本府影視委員會工作執行小組審核專用 (由本府填寫)
	工作執行小組

擬辦意見

擬由本府何局（處）依分工事項提供勘景或其他協助：


	

	第一層決行

	承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辦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決行

	


